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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山东省建筑业劳动合同简易示范文本（2015 版） 
 
劳动合同编号:  

 

劳  动  合  同 
(适用于建筑企业施工现场招用务工人员) 

  
甲方(用人单位)名 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注册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履行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乙 方 (劳 动 者 )姓    名 ：       年 龄：         

性     别：       民 族：          

户籍所在地      省      市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

           镇（街道、乡）       村（社区、居）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技能证书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 

 
 

  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监制 
 

 
 
 

劳动者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

 
 
 

劳动者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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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和山东省有关规定，甲乙

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 合同期限 

本合同期限执行下列第     款： 

一、固定期限。本合同期限为    月，自   年    月     日

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其中，试用期为      个月（日），

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。  

二、无固定期限：从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法定解除或终止劳

动合同条件出现时止。其中，试用期为   个月（日），自    年   月 

  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 

三、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为期限。甲乙双方的具体约定如下：

自甲方安排乙方从事                工程中      岗位（工种）

工作之日起至该工程的上述工作完成之日止。 

第二条 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

甲方安排乙方从事              岗位（工种）工作，其工作

内容（主要工序）包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工作地点

为：         。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经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，可以

变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任务，乙方应完成甲方合理分配的生产任务。 

第三条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

甲方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安排乙方工作时间，确保乙方

合理的休息时间。 

第四条   工资结算与支付 

甲方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，确定与乙方的工资结算方式和

工资支付办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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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资结算方式，执行下列第    款： 

1．执行日工资制的，乙方每日工作时间   小时，每周工作   

天。甲方根据乙方当月的实际出勤天数，工资结算按    元/天进行

计算。 

2．执行计件工资制的，根据其工作内容和实际完成的工程量，

其中，工程量的计算按实际的平方米、立方米、吨或件计算，工程

质量达到     （优良、合格）标准，按以下工资结算单价进行最终

结算（在工种前□中打“√”）： 

□钢筋工：  元/吨（其中：①制作   元/吨、②绑扎   元/吨）； 

□模板工:   元/㎡（其中：①支模板     元/㎡、 

② 拆模板   元/㎡、③ 模板整理与堆放   元/㎡）； 

□砼工:   元/立方； 

□砌筑工:   元/块（立方）； 

□抹灰工：    元/㎡； 

□架子工：   元/㎡（其中：①搭架子   元/㎡、 

②拆架子   元/㎡、③钢管、扣件归整    元/㎡）； 

□防水工：   元/㎡； 

□水电暖安装：    元/㎡（天）； 

□油漆工：   元/㎡； 

□外墙保温：    元/㎡； 

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； 

             ； 

             ； 

     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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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资支付办法，执行下列第    款： 

甲方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，不以实物、有价证券、承兑汇

票等方式支付工资；不将工资发放给“包工头”或者不具备用工主

体资格的其他组织或个人，由其再行转发；不以建设单位拖欠工程

款、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拖欠劳务费、结算纠纷、垫资施工、质

量保证金等为由克扣或无故拖欠乙方的工资。 

1．甲方应在每月     日前向乙方发放工资，并由乙方签字确

认。乙方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,可书面委托他人代领。实行计件工资

的，月工资支付额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低工资标准。 

2．甲方应按日向乙方发放工资，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

低工资标准，并由乙方签字确认。 

三、因甲方原因造成误工的，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基本

生活费     元/天，此费用包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

伙食费、通信费、城市交通费等）。 

四、工资支付方式，执行下列第    款： 

1．通过银行转账发放 

乙方开户银行全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账号（卡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使用现金发放 

第五条  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 

一、工程质量 

甲方应在施工作业前对乙方进行技术交底。 

乙方应按照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要求的质量标准进行施工，

接受甲方管理，对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，甲方不予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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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工工资。 

二、安全生产 

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。 

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劳动安全规程和操作规程，并主动接受相关

部门的管理。乙方对甲方违章、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；对甲方及

其管理人员漠视乙方安全和健康的行为有权检举、控告。 

第六条   劳动保护、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

一、甲方应规范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、劳保用品，保障和

改善劳务人员的生产生活条件，丰富劳务人员精神文化生活。 

二、甲方对乙方进行与施工岗位相关的安全教育和必要的培训

及岗前交底，乙方要积极参加并掌握；乙方从事特种作业的，须经

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后持证上岗。 

三、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宿舍、食堂、饮用水、洗浴、公厕等基

本生活条件应达到安全、卫生要求，其中建筑施工现场符合《建筑

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(JGJl46—2004)。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有

关规定，有序使用各类设施，自觉维护公共卫生。 

四、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有效身份证件，配合甲方办理相关证件，

如：居住证、信息卡等。 

五、甲方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，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护制度，对可能产生职

业病危害的岗位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并对乙方进行必要的培训

和定期健康检查，减少职业危害。 

第七条   社会保险 

甲乙双方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缴纳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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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费。 

第八条   劳动纪律 

一、甲方有权依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及企业的规章制度对乙

方实行管理。 

二、乙方应自觉遵守有关劳动法律、法规和甲方依法制定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，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 

第九条  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条    劳动争议处理 

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劳动争议时，应通过协商解决；协

商无效时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

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可

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乙方遇到工资拖欠等问题时，可按以下方式逐级反映协商解决： 

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总承包单位现场劳资员：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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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承包单位现场项目经理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总承包单位劳务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投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程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甲方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投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注册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一条   其它事项 

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条款与法律、法规有抵触的，从其规定。 

二、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双方必须严格遵照

执行。 
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同时报总承包单位、监

理单位各一份备查。 

 

 

甲     方：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乙     方：（签字） 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印） 

（委托代理人） 

 

 
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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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建筑企业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 

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 

 

   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委）： 

我公司在贵市（县、区）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，

将按照国家和山东省及贵市（县、区）相关规定，足额缴存建筑劳

务人员工资保证金，实施规范的劳务分包管理，并设立专（兼）职

劳资员，对在该工程项目施工的劳务人员严格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对

劳务分包单位的工资核算与发放进行管控和监督，保证按主管部门

的规定和劳务（劳动）合同，将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到劳务人员手中。 

如发生农民工工资纠纷和投诉上访事件，我公司保证积极配合、

及时处置，承担总承包（专业承包）责任以及相关的经济、社会责

任，尽最大努力消除社会不良影响。若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社会

不良影响，我公司自愿接受主管部门上调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缴存

比例、缓拨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、记入信用档案、通报批评、限制

市场准入、停止投标资格等处理。 

特此承诺！ 

 

公司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项 目 经 理 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劳资员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
